附件1 
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化选聘总精算师
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岗位职责和任职要求
	岗位
	岗位职责
	任职资格条件

	总精算师
	1.分析、研究经验数据，参与制定保险产品开发策略，拟定保险产品费率，审核保险产品材料；
2.负责或者参与偿付能力管理；
3.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再保险制度、审核或者参与审核再保险安排计划；
4.评估各项准备金以及相关负债，参与预算管理；
5.参与资产负债配置管理，参与决定投资方案或者参与拟定资产配置指引；
6.参与制定业务营运规则和手续费、佣金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付制度；
7.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，审核、签署公开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；
8.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，审核、签署精算报告、内含价值报告等有关文件；
9.向保险公司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告重大风险隐患；
10.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保险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	1.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精算、数学、统计、金融相关专业并取得985/211院校或硕士以上学历者优先；年龄原则上在48周岁以下（1976年12月1日以后出生），条件优秀者年龄可放宽至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2.取得中国精算师、北美精算师、英国精算师、法国精算师或者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国家（地区）精算领域专业资格3年以上，熟悉中国保险精算监管制度，具有从事保险精算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；
3.从事保险精算、保险财务或者保险投资工作8年以上，其中包括5年以上在保险行业内担任保险精算、保险财务或者保险投资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，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；
4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；
5.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6.无刑事处罚记录及纪检监察部门处分记录，无重大监管部门处罚记录，无公司履职回避制度规定应回避的情形；
7.同等条件下，有总精算师任职经验者优先，中共党员优先。

	车险部总经理
	1.负责达成公司整体车险业务经营责任目标，对车险经营的品质和规模负总责；
2.负责制定公司车险业务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，包括但不限于承保政策、营销策略等；建立健全车险承保、销售相关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；
3.负责对分公司制定并下达各分公司车险业务保费计划、销售费用跟单匹配政策、赔付率管控要求、综合成本管控目标以及销售团队建设目标等，并督导和推动各分公司达成；负责分解下达各分公司车险销售费用预算，并对分公司车险销售费用的使用进行审核、监控、效能追踪和评估以及稽查等；
4.负责策划、组织并实施车险业务的年度和阶段性业务推动方案、营销竞赛、奖励表彰等销售推动活动；
5.负责公司车险业务的出单、核保、应收账款管理、续保管理、业务培训、远程出单点管理等工作；
6.负责车险条线核保、出单人员权限管理、业务培训、专业技能考核工作；
7.负责完善车险业务承保质量和承保效率指标的考核管理体系；负责车险业务的数据统计、分析、信息上报及内部核算等工作；
8.负责处理车险业务超分公司权限的核保工作；
9.负责协同完成销售基本法车险条线的内容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直销、个人代理、专业代理和车商渠道等车险相关销售团队的薪酬标准、绩效标准、绩效考核等内容；
10.负责拓展和维护车险业务大型渠道、总对总合作渠道和重大项目，并统筹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车险业务合作；
11.负责公司车险相关业务和服务系统功能的建设和完善，并协助系统开发；
12.协助开展车险原保单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工作；负责车险业务的风险控制、合规经营工作，负责对接监管部门车险条线的相关工作；
13.完成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1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金融保险类、经济统计类等相关专业并取得985/211院校或硕士以上学历者优先；
2.年龄要求48周岁以下（1976年12月1日以后出生）；
3.具备5年以上保险从业经验或者8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，同时具备2年以上相关专业管理经验。如属于提任的，还需在中层副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，未满3年的一般应当在中层副职岗位和下一层级正职岗位累计5年以上，其中中层副职任职应至少满1年。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；
4.熟悉保险市场、保险监管政策、保险业务流程，具备车险核保、分析预测、算账经营能力，具有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、风险管理、判断和分析能力，对保险业的经营规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；
5.具有较高的全局意识，良好的沟通协调以及文案撰写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团队领导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6.无刑事处罚记录及纪检监察部门处分记录，无重大监管部门处罚记录，无公司履职回避制度规定应回避的情形；
7.同等条件下，中共党员优先。

	产品精算部副总经理
	1.负责制定公司产品和精算相关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；
2.负责制定公司的产品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；
3.负责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各单位经营需要，开发保险产品；
4.负责公司产品的报批、报备及管理；
5.负责产品的上线、下发、培训、退出和废止；
6.负责编制产品目录、产品手册；
7.负责产品后评价与费率回溯分析；
8.负责准备金评估工作，出具各险种经营情况报告；
9.负责开展精算分析工作，编制精算报告并定期上报；
10.负责牵头管理公司保险风险；
11.协助开展保单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工作；
12.完成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1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精算、数学、统计、金融相关专业并取得985/211院校或硕士以上学历者优先；
2.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（1979年12月1日以后出生）；
3.须具备准精算师资格，如取得中国精算师、北美精算师、英国精算师、法国精算师或者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国家（地区）精算领域专业资格者优先；
4.具备5年以上保险从业经验或者8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，同时具备2年以上相关专业管理经验。如属于提任的，还需在下一层级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，未满3年的一般应当在下一层级正职岗位和副职岗位累计5年以上，其中在下一层级正职岗位任职应至少满1年。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熟悉财险市场、保险监管政策、保险业务流程，精通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、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把握有准确理解；
6.具有较高的全局意识，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、协调沟通能力、数字能力和思考能力，具有良好的团队领导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7.无刑事处罚记录及纪检监察部门处分记录，无重大监管部门处罚记录，无公司履职回避制度规定应回避的情形；
8.同等条件下，中共党员优先。



